附件4
成果展工作人员、大赛观摩人员回执表

	学校
名称
	序号
	姓名
	职务
	电话
（手机）
	住宿日期
	备注

	
	1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
	
	...
	
	
	
	
	




注：1.住宿日期栏中，需要协助统一安排住宿的请填写住宿日期（费用自理），如6月22、23日；无需住宿的本栏无需填写。
2.备注栏中，只承担成果展工作的填“1”，只参加大赛观摩的填“2”，两项兼的填“1、2”。
3.请于6月10日前将此表发至邮箱422955014@qq.com，邮件文件名和主题按“校名+成果展、观摩人员”格式命名填写。

